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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要求的初始创业者给予5000元补贴

万事开头难，创业同样如此，《措
施》提出，有7项财政补贴可为返乡农
民工创业“撑腰壮胆”。

按照《措施》规定，返乡农民工参加
创业培训，可得到 200 元～1500 元的创
业培训补贴；对符合相关要求的返乡农
民工初始创业者，给予5000元的创业补
贴；为农民工提供电商及网络培训的创
业服务机构也能拿到 1000 元～2000 元
的实训补贴；对创业项目库建设单位给

予2000元的创业项目开发补贴。
对农民工返乡创办的实体在创业

孵化基地内发生的物管费、卫生费、
房租费、水电费，3年内给予不超过当
月实际费用50%的补贴，年补贴最高限
额1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
办的企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符合
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孵化基地 （园
区）2年内按照每户不高于1万元/年给
予创业孵化补贴。

普惠金融，就是让所有人平等享受
金融服务。对于有创业愿望的返乡农民
工来说，意味着可以获得小额信贷的支
持。

《措施》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
返乡创业农民工，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对符合条件的担
保机构新增农民工返乡创办的小微企业
担保业务，单户担保责任余额不超过担
保机构净资产的10%且不超过500万元
的小微企业担保贷款业务发生风险后，

由省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按
照实际代偿额的一定比例补偿相关担保
机构。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利用专利权、林
权等不动产抵押融资发生的贷款利息等
相关费用，给予20%的补贴；对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实现融资的，按照实际发行
金额给予 20%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发
行费补贴。对参加农业保险符合条件的
项目，按照有关政策给予一定比例的保
费补贴。

《措施》规定，推动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带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认定为
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的，给予每县
1500 万元的补助。农民企业家返乡创
业项目享受与外地客商同等优惠政
策，对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按当地招
商引资相关政策给予奖励。农民工返
乡创办的小微企业，符合有关政策规
定的，减免相关税费。

返乡创业奖补也相当给力。《措
施》 提出，对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
范县奖补200万元。对省级创业培训示
范基地奖补300万元。对省级农民工返
乡创业示范园区奖补 50 万元。对返乡
农民工创业省级优秀示范项目奖补2万
元～15 万元。对全省返乡农民工“创
业之星”奖补1万元。

晚综

普惠金融给红利

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可获1500万元补助

我省出台20条政策措施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初始创业者可获5000元补贴

□王 宾

宣称包治百病的保健补品占满货
架，各路打着中医旗号的“养生大师”
备受追捧……时下，“养生热”的背
后，形形色色的“伪养生”却在误导消
费者，特别是让老年人深受其害。（新
华社）

“养生热”的兴起反映出群众日益
增长的健康“刚需”。然而，由于相关
监管措施滞后、群众医学素养不足，不
法分子利欲熏心，钻监管空子，编造虚
假“养生理论”，兜售各类保健品，让
一些缺乏判断力的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
误入圈套。

中医“治未病”，即未病先防和既
病防变的医学观，契合群众养生防病的
健康需求，“简、便、验、廉”的独特
优势又符合百姓少花钱得健康的愿望，
中医养生因此持续升温、市场不断做
大，这本是好事。

然而，“简、便、验、廉”并非意

味着没有门槛“全民皆医”，全靠“偏
方治大病”并不切合实际。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亟须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符合
中医特点的有效管理。

正本清源，养生也要科学理性。中
医药管理部门应多渠道加强宣传、提高
公众医学素养，告诉公众“治未病”不
是包治百病，有病须及时就医，引导

“每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帮助百姓树立顺应自然、科学理性的养
生观，远离“伪养生”真行骗的“大忽
悠”，提升健康中国的精气神。

猛药去疴，防止养生市场和保健产
品“劣币驱逐良币”，亟须相关部门严
把审批关、流通关，完善治理体系，强
化基层执法，动员社会参与，形成监管
合力。重典治乱才能让不法分子产生

“痛感”。要给优质产品点赞，把不良奸
商拉黑。

向养生乱象说不，对“伪养生”叫
停，发展有序健康的中医药养生服务，
多管齐下，才能做大养生“小目标”，
构建全民“大健康”。

不能放任“伪养生”误导消费者

□李小将

春暖花开，正是外出赏花的好时
节，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尽情享受大自
然带给我们的“福利”。然而，笔者近
日在市区公园和街头游园看到，爬到树
上照相、采摘盛开花朵等一些不文明现
象时有发生。

赏花、赏景，想留住美丽的一刻，
这本没有错，但前提是一定要遵守公共
秩序，一切以不违反公园规定为前提。
如果出现上述不文明行为，甚至为了拍
一张好看的照片，让孩子爬到树上，完
全不顾安全，就过头了。

也许有人会说，那么多花，采摘几
朵也不为过，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不良

习惯或者不文明行为，就是因为不起眼
的小事而积少成多的，俗语“勿以恶小
而为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此，笔者呼吁广大市民，不管是
在公园，还是在街头游园，在享受大自
然的美好风光时，我们都应当爱花、护
花，做到不损害树木，不乱折花枝，用
文明善举，保护好我们身边的一草一
木，一花一景。

你把花摘走 别人赏什么

近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两部
门发文，要求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
性收费。房屋转让手续费、婚姻登记
费等 41 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将于今年4月1日取消或停征，同
时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

为了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两部门印发了 《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
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取消或停征的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共 35 项，包括取消公安
部门的机动车抵押登记费、环境保护
部门的环境监测服务费、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的房屋转让手续费等，停征卫
生计生部门的卫生检测费、质检部门
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费、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的药品检验费等。

个人方面，取消或停征涉及个人
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共 6 项。其
中，取消4项，分别是预防性体检费、
兴奋剂检测费、机要交通文件 （物
件） 传递费、中央党校培训费等。停
征2项，分别是民政部门的登记费，包

括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相关部
门和单位的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
收费，包括检索费、复制费 （含案卷
材料复制费）、邮寄费。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财政部门对
本地区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进
行全面清理，并于今年4月30日前，将
清理规范情况报送财政部。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要实施目
录清单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
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严格
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改变征
收范围、征收标准或另行加收任何费
用。

另外，各地区、有关部门和单位
应当严格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
定，对须取消、停征或减免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
拒绝执行。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应
当按照 《预算法》《价格法》《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据新华社

替换有争议的文章

近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个别课文，诸如《爱迪生救妈妈》
等，引发了部分教师和家长的热议，
被指杜撰。3月22日，人教社表示，
针对近日的争议，正在征求更多专家
意见。此外，现有教材今年9月将被
替换，在新版教材中，没有选用《爱
迪生救妈妈》等有争议的文章。（新
华社）

现实中，往往有不少成年人感
叹，在经历多年的“自我教育”后，
才忽然发现自己原来被课本上的一些

“故事”骗了很多年。这种后知后觉
的社会性“领悟”显然是沉重的。而
要让下一代不再重复同样的教育历
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对于存疑的
课本进行重新审订，让一切价值观的
传递，经得起常识的检验。唯有如
此，才能真正树立教材的应有权威。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创业创
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就近城镇
化的重要途径。3月21日，记者从
省财政厅获悉，为进一步加大对农
民工返乡创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切

实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引导作用，
省财政厅和省人社厅日前共同发布
《财政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条政
策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

“真金白银”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房屋转让手续费、婚姻登记费……

41项收费下月起取消或停征


